
证券代码：603908� � � �证券简称：牧高笛 公告编号：2019-001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江东北路475号和丰创意广场意庭楼14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795,3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陆暾华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徐静、朱小明、胡放晴、李进一、胡奕明、韩云钢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张玲芳、钱迎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潘祺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792,802 99.9943 2,500 0.0057 0 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792,802 99.9943 2,500 0.0057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案》

0 0 2,500 10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同

意后通过。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已全部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张帆影、郑上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600498� � � �证券简称：烽火通信 公告编号：2019-003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四路6号烽火科技园1号楼51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612,18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4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鲁国庆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副

董事长何书平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

务所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并做见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0人，公司董事长鲁国庆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委托副董事长何书平先生代为出席并主持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符宇航女士出席会议。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武汉飞思灵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612,081 99.9996 100 0.000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武汉飞思

灵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8,612,081 99.9996 100 0.000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关联股东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

律师：鲁黎、施汉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600696� � � �证券简称：ST岩石 编号：2019－004

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五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牛基金” ）及一致行动人计划自2018

年7月25日起6个月内，择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为

本公司总股本的2%。

●截至2019年1月11日， 五牛基金及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6,811,48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本次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五牛基金及一致行动人

（二）截至本公告日，五牛基金及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115,792,352� �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34%。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五牛基金及一致行动人计划自2018年7月25日起6个月内，择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为本公司总股本的2%（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26日披露

的2018－036公告）。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上海存硕实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25日-2019年1月11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6,286,8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46%；五牛基金于2018年8月1日-2018

年8月27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524,62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54%。

截至本通知日，五牛基金及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6,811,48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本次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

四、律师事务所核查意见

针对本次增持行为，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了《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

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

的专项核查意见》， 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合法主体资格； 本次增持符合 《证券

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增持之后五牛基金

及一致行动人可以依据《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申请；截至

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603716� � � �证券简称：塞力斯 公告编号：2019-012

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持股5%股东股票质押延期回购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4.9995%的股东邓跃辉先生于2019

年1月10日将其质押股份办理了延期回购业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18年7月17日，邓跃辉先生将其质押给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10,751,515股股份办理了

延期回购业务，质押期限延长至2019年1月13日。2018年10月11日，邓跃辉将其中495,400股股份

提前解除质押，解除质押后，邓跃辉质押股份数量为10,256,115股。

二、本次股份质押延期回购具体情况

由于生产经营需要，2019年1月10日，邓跃辉先生与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针对上述质押办

理了股票质押延期回购业务，质押回购交易的期限延长至2020年1月8日。

截至2019年1月14日，邓跃辉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10,256,1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5%，其

中已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10,256,115股，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00%，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9995%。

邓跃辉先生根据其个人财务状况综合评估，认为本次质押回购交易相关风险可控。若公司

股价波动到警戒线或平仓线，邓跃辉先生将采取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上述质押事项

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600664� � � �证券简称：哈药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2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注销审批情况

2017年9月1日，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6,220,000股限制性

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3.86元/股。

2018年6月29日，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20,973,4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为3.36元/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2.43元/股。

二、 股份注销情况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本次涉

及回购人员共计841人，回购股份合计21,561,100股，其中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审议确定的回购人员11人，回购股份合计690,000股；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确定

的回购人员830人，回购股份合计20,871,100股。因17名激励对象无法在短期内与公司签订股票

回购协议、提供相关回购材料，故上述17人所持有的共计147,300股股票不在本次回购范围内，

待上述人员提供相关材料后，另行办理。

2019年1月1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21,

561,100股限制性股票已全部过户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公司将于2019年1月15日注销上述

回购股份21,561,100股。

三、 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2,544,953,276股变更为2,523,392,176股，公司股本变动

情况如下：

类 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37,998,200 1.49 -21,561,100 16,437,100 0.6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506,955,076 98.51 0 2,506,955,076 99.35

总 计 2,544,953,276 100.00 -21,561,100 2,523,392,176 100.00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92� � �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2019-002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继增先生召集和主持。召开本次会议

的通知于2019年1月9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9

名，实到董事9名，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2名。公司监事和

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一、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净额部分提供担保， 总担保额度不超过8,

000万元。 为全资子公司海城市中兴镁质合成材料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

行申请授信额度净额部分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为全资子公司洛阳利

尔中晶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净额部分提供担

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为全资子马鞍山利尔开元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徽商银行

马鞍山开发区支行申请授信额度净额部分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以上

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一年。

此次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人民币8,000万元，有利于

促进子公司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和业务发展，可有效降低资金成本，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符合《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

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经营需要， 2019年度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37.5亿元

的授信。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赵继增先生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灵活选择与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

融资合作，并授权其在上述额度范围内代表公司与选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抵押、融资等） ，授权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上

述不超过37.5亿元的授信明细如下：

公司名称 银行名称 授信额度（万元）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洛阳分行 60000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洛阳分行 30000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洛阳分行 30000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昌平支行 30000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北京分行 20000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昌平支行 10000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洛阳分行 10000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昌平支行 20000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洛阳分行 30000

洛阳利尔中晶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洛阳分行 2000

洛阳利尔中晶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洛阳分行 5000

洛阳利尔中晶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洛阳分行 5000

洛阳利尔中晶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5000

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洛阳分行 15000

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洛阳分行 5000

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洛阳分行 5000

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工行洛阳华山支行 5000

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郑州分行 5000

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建行洛阳正大国际支行 5000

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洛阳分行 8000

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平顶山银行洛阳分行 8000

上海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上海分行 10000

上海新泰山高温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上海分行 5000

海城利尔麦格西塔材料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海城支行 5000

海城利尔麦格西塔材料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鞍山分行 5000

海城利尔麦格西塔材料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洛阳分行 5000

海城利尔麦格西塔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北京分行 5000

海城利尔麦格西塔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海城支行 5000

马鞍山利尔开元新材料有限公司 徽商银行马鞍山分行开发区支行 2000

海城市中兴镁质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辽阳银行鞍山胜利支行 6000

海城市中兴镁质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海城市支行 6000

海城市中兴镁质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鞍山支行 8000

合计 375000

以上额度最终以上述银行等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视各公司

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确定。如果实际融资金额累计达到《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当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的，公司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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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1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净额部分提供担保， 总担保额度不超过8,000

万元。为全资子公司海城市中兴镁质合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城中兴合成” ）向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净额部分提供担保， 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000

万元；为全资子公司洛阳利尔中晶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中晶” ）向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净额部分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为

全资子马鞍山利尔开元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鞍山利尔” ）向徽商银行马鞍山开发

区支行申请授信额度净额部分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以上担保为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一年。

本次公司对外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批

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海城市中兴镁质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2年4月23日

（2）住所：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牌楼镇牌楼村

（3）法定代表人：董会彬

（4）注册资本：3600万元

（5）主营业务：菱镁矿露天开采；菱镁矿石销售；菱镁矿石的精深加工及销售；镁质系列

合成耐火原料的技术研发、生产及销售；镁质系列不定型的技术研发、生产及销售；耐火原料

及耐火材料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6）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7）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数据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

（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835,292,792.63 814,238,651.20

负债总额 216,009,871.60 260,687,554.6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216,009,871.60 260,687,554.67

净资产 619,282,921.03 553,551,096.53

2018年1-12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17年1-12月

（数据经审计）

营业收入 429,938,942.49 517,426,180.10

净利润 65,459,040.81 90,637,239.29

2、被担保人名称：洛阳利尔中晶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1年5月06日

（2）住所：洛阳市伊川县白沙镇产业集聚区

（3）法定代表人：赵继增

（4）注册资本：10580万元

（5）主营业务：多晶硅原料、硅业、组件的生产销售及太阳能电站建设；电熔耐火材料及

制品生产销售。

（6）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7）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数据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

（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7,843,504.00 63,458,167.54

负债总额 84,329,479.51 24,652,512.0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79,095,171.43 24,652,512.09

净资产 123,514,024.49 38,805,655.45

2018年1-12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17年1-12月

（数据经审计）

营业收入 9,008,122.41 0

净利润 -24,105,285.97 927,811.72

3、被担保人名称：马鞍山利尔开元新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0年12月18日

（2）住所：安徽省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雨田路151号

（3）法定代表人：赵继增

（4）注册资本：7905万元

（5）主营业务：高温行业热工装备用耐火材料、隔热材料、陶瓷材料、非金属矿物制品的

研究开发、设计装置、生产销售和热工窑炉（不含压力容器）的施工安装、使用维护；机械加

工、非标设备生产；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加工销售；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6）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7）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数据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

（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1,513,189.60 239,190,344.59

负债总额 136,610,142.86 129,646,013.7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30,737,062.86 123,772,933.78

净资产 154,903,046.74 109,544,330.81

2018年1-12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17年1-12月

（数据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0,224,023.21 191,200,961.27

净利润 45,358,716.03 16,522,801.21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一年。

3、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其中海城中兴合成4,000万元，洛阳中晶2,000万元，

马鞍山利尔2,000万元）。

4、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需与有关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此次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8,000万元，有利于促进子公司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和业务发展，可有效降低资金成本，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符合 《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8,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54%。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

总额8,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54%,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公司无

逾期担保，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其他

担保协议将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此担保事项后签订。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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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紫鑫药

业，证券代码：002118）于2019年1月10日、1月11日、1月1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0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

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核查，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核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经核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2018年10月15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平

公司” ）发来的函告，因近期股价出现非理性波动，康平公司质押的公司股票部分已触及平仓

线，相关质权人可能对康平公司已触及平仓线的部分股票进行平仓处理。

康平公司持有公司股份502,950,0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27%,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康平

公司计划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90个自然日内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38,422,795

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3%），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

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

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的数量则进行调整。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5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开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减

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055）。

3、2018年11月9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康平公司通知，康平公司与柳河县峰岭大健康产业

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峰岭大健康公司” ）于2018年11月9日共同签署了《项目投资合

作协议书》,双方以共同成立的柳河顺驰医药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驰医

药大健康公司” ）为项目主体，共同投资总额为143亿元项目。峰岭大健康公司向顺驰医药大

健康公司注入不低于100亿元人民币的等值国有企业产权、股权及其他资产；康平公司向顺驰

医药大健康公司注入不低于43亿元人民币等值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康平公司持有的无权利瑕

疵、无质押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0%股权(2.562亿股)及其他资产。双方以共同认定的基期日由第

三方评估机构所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最终注入资产价值的确定依据。峰岭大健康公司与康平

公司双方在顺驰医药大健康公司成立后三个月内完成资产注入。 本次股份转让顺利完成后，

顺驰医药大健康公司将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截止目前，该股权转让事项正在推进，以双方共同认定的基期日并由第三方评估机构所

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最终注入资产价值的确定依据，目前评估正在进行中，尚存在不确定性；

康平公司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占其持有股份总数的99.99%，能否按照协议的约定顺利

解除过户障碍并办理过户手续存在不确定。请广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13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开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签

署〈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暨控股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62）。

4、2019年1月9日，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为合同的甲方）与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荷兰全资子公司Fytagoras� B.V.（为合同的乙方）共同签订了《工业大麻合作研究协议》，双方

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精神，经友好协商正式建立合作研发关系，开展工业大麻的研发工

作，并计划以完成大麻品种的CBD含量达10%以上为工作目标。后续，双方将组建合作研发机

构，以吉林省麻类工程研究中心为依托，对工业大麻品种进行选育、生产技术、产品加工、生物

活性成分提取技术等进行研发。

该项目双方已达成合作意向，目前仅为初步合作阶段，具体合作项目在后续实施过程中

可能存在因公司经营情况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而调整合同内容的可能性；双方合作过程中

可能涉及到法律风险、研发风险、操作风险及双方不能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风险；协议在执

行过程中可能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带来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10日在指定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开披露的《关于签订工业大

麻合作研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3）。

5、公司于2018年10月26日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8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39,000万元至42,000万元， 变动幅度为4.96%至13.03%。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2018年全年业绩预计情况与已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较大差异，如有较大差异公司

将会根据法律法规进行公开披露。

6、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601828� � � �证券简称：美凯龙 公告编号：2019-005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388号国盛中心1号座上海国丰酒店宴会

厅2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85,616,28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495,174,77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90,441,5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46806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0.28661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1814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车建兴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12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郭丙合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5,107,171 99.997291 67,600 0.002709 0 0.000000

H股 284,560,976 97.975310 5,880,540 2.02469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779,668,147 99.786470 5,948,140 0.213530 0 0.0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5,107,171 99.997291 67,600 0.002709 0 0.000000

H股 284,560,976 97.975310 5,880,540 2.02469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779,668,147 99.786470 5,948,140 0.213530 0 0.0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5,107,171 99.997291 62,800 0.002517 4,800 0.000192

H股 284,868,419 98.081164 5,573,097 1.918836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779,975,590 99.797506 5,635,897 0.202322 4,800 0.00017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84,791,399 99.920338 67,600 0.079662 0 0.000000

2

《关于〈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84,791,399 99.920338 67,600 0.079662 0 0.0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无涉及特别决议案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

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军、郭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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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7年12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83）,公

司控股股东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天日月” ）办理了将其持有的本公

司39,31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18年6月8日披露了《宁

波建工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8），广天日月将其

持有的本公司6,45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补充质押给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4日接广天日月通知，上述合计45,760,000股质押股份于2019年1月14日确

认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本次广天日月解除质押股份数量为45,7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9%。

截止公告日，广天日月共持有本公司377,100,000股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38.63%。本次解除质押后，广天日月剩余质押的股份数量为132,88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35.24%，占公司总股本的13.61%。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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